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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通訊會議）紀錄 
議程提案發送時間：110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五） 
意見收件截止時間：110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三） 
主    席：李炳昭院長 
紀    錄：洪祥馨組員 

一、主席致詞暨業務報告 
 

二、上次會議決議情形（110 年 5 月 4 日 109 學年度第 2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 

提案 決議 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案由一：                                                                    
特殊教育學系 110 學年

度大學部課程架構表

修正案。 

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 
本案將提送 110 年 12 月

28 日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 

解除列管 

案由二： 
111 學年度特殊教育學

系大學部、碩士班課程

架構表修正案。 

一、碩士班課程科目「學前特殊教
育專題研究」英文名稱修正為
「Topic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二、餘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
會審議。 

本案將提送 110 年 12 月

28 日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 

解除列管 

案由三： 
教育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院選修課程擬於

第十節課後開課案。 

照案通過，送教務處課務組備查。 本案將提送課務組備查

留存。 
解除列管 

案由四： 
教育學系博士班「研究

設計專題研究」學分採

認案。 

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 

本案於會議紀錄簽會教

務處課務組時，指示應

以課架修正方式辦理，

故重提本次會議審議。 

繼續列管 

案由五： 
教育學系碩士班、課程

與教學碩士班、教育行

政與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及課程與教學碩士

在職專班之「教育研究

法」、「高等教育統計學

與套裝程式應用」及

「質性研究」之學分採

認案。 

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 

一、本案於會議紀錄簽

會教務處課務組時，指

示請依本校學分採認法

規辦理。 
二、會議紀錄簽呈影本

已影送教育系憑辦。 

解除列管 

案由六： 
校級基本素養與核心

能力與學院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關聯表修

正案。 

院級與校級核心能力對應之修正
亦會影響其他系所核心能力對
應，請各系所一併檢視是否有修正
需求後，提下次會議審議。 

本案已於 110 年 12 月 6
日通知各系所檢視系

級、院級及校級教育目

標核心能力，如有修正

將一併於下學期院課程

委員會提案討論。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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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七： 
111 學年度教育資訊與

測驗統計研究所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博

士班課程架構表修正

及確認案。 

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課程科
目「人工智慧專題研究」英文名稱
修正為「Seminar in Programming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二、餘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
會審議。 

本案將提送 110 年 12 月

28 日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 

解除列管 

案由八： 
111 學年度幼兒教育學

系大學部、碩士班及碩

士在職專班課程架構

表修正案。 

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 
附帶決議：經檢視各系所有關「專
題研究」課程科目英文名稱未統
一，會後請陳延興主任協助確認
「專題研究」英文名稱，由本院轉
知各系所參考，於下次會議統一修
正。 

本案將提送 110 年 12 月

28 日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 

解除列管 

 

三、討論提案 

案 由 一：                                                            提案單位：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博士班 98 學年度、100-106 學年度之課程架構表修正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教育學系原於本院 110 年 11 月 23 日 110 學年度第 1 次院課程委員會議

提案審議通過：教育學系 98-106 級博士生依入學學年度之課程架構修習「共

同課程」至少 9 學分，又修習「共同課程」中的「研究設計專題研究」（3
學分），得將「研究設計專題研究」（3 學分）併入專精課程學分數內計。 

二、惟院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簽會教務處時，教務處建議本案修正為「課架修正

案」，並重新審議，故提本次會議重新審議修正教育學系博士班課程架構表

之文字說明。 
三、教育學系 98 學年度、100-106 學年度博士班課程架構表文字修正處如下（註：

99 學年度已無在學學生）： 
 （一）原訂：共同課程：計 9 學分，其中 5 學分為共同必修，4 學分為共同選修。 
 （二）新增：共同課程：計 9 學分，其中 5 學分為共同必修，4 學分為共同選修。

於共同課程多修習之學分數，得採認為專精課程之畢業學分。 
四、本案業經教育學系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課程委員會（通訊會議）審

議通過。 
五、教育學系 98 學年度、100-106 學年度博士班課程架構表，請參見附件 1（P. 

3-10）。 

決    議： 
一、本會議委員共 17 名，至意見收件截止日止，共 12 位委員回覆會議意見（如

附件 2）。 
二、本案照案通過，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   會：至 110 年 12 月 15 日 17 時 30 分截止。 


